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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办法

为加强我院学籍管理，规范毕业资格审查和毕业证书发放程序，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2017〕第41号令）及《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修订）》（办通字〔2024〕12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组织领导
第一条 学院成立由院长任组长，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任副组长，学工处（团委）、教务处、财务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各系负责人为成员的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领导小组，负责对毕业资格审查工作的组织领导与监督，办公室设在学工处（团委）。
各系成立以党总支书记和主任为组长、学管主任、教学主任为副组长的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工作小组，负责对本系的毕业资格审查工作进行组织实施。
第二条 毕业资格审查实行院、系、辅导员三级负责制，各系按学院有关规定组织本系毕业班级辅导员对毕业生进行毕业资格初审，教务处、学工处（团委）负责复审，学工处（团委）为审查合格的毕业生办理、发放毕业证书并进行学历信息注册。
第二章 审查内容及时间
第三条 审查内容
1.毕业生学籍审查。
2.毕业生身份审核。
3.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审查。
4.学业成绩审查。
第四条 审查时间
毕业资格审查工作安排在学生毕业实习离校前进行,每年6月1日前完成各项审查内容。
第三章 核查要求及程序
第五条 核查要求及程序
1.学籍信息审查。由学工处（团委）、各系及辅导员共同核对学生基本信息是否与本人一致，是否依法依规取得学籍，核查包括学号、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民族、专业、学制等。学工处（团委）下发《毕业生学籍信息确认表》，各系组织辅导员对名单进行逐一核查，并将审核结果签字盖章后以系为单位反馈至学工处（团委）。
2.毕业生身份进行复核。学工处（团委）组织各系在学生实习离校前按要求为毕业生采集学历电子注册照片后，将学历照片、录取照片分发给各系，由各系负责对毕业生身份进行复核，要将学生学历照片、录取照片、本人照片、身份证照片进行比对，确保准确无误，并将审查结果签字盖章后以系为单位反馈到学工处（团委）。
3.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审查。各系逐一对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是否合格进行审核，合格以上者准予毕业。
4.学业成绩审查。教务处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组织各系对预计毕业生在校期间的所有课程的考试（考核）成绩、毕业设计成绩进行核查，全部合格者，准予毕业；有课程不合格者，给予结业处理。教务处每年5月底前将将核查情况说明、学业成绩未达到毕业条件不能毕业学生名单签字盖章后反馈给学工处（团委）。
第六条 学籍信息、毕业生身份审查须由学生本人签字、辅导员和系部领导签字盖章确认后报学工处（团委）；学业成绩审查由各系确认完成后报教务处，教务处将审查结果签字盖章后反馈给学工处（团委）。综合素质评价成绩由辅导员、系部领导签字盖章确认后上报学工处（团委）。
第七条 各系根据学籍信息、综合素质、学业成绩审查结论，确定毕业生毕业或者结业，将审核情况据实填入《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xx届专科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汇总表》（见附件），系部领导签字盖章确认后报送学工处（团委）。
第八条 学工处（团委）将教务处、各系上报情况进行汇总，形成毕业生毕业情况报告，提请院长办公会审议，教务处等相关部门列席。
第四章 审查结果运用
第九条 学工处（团委）按相应结论制作毕业生数据库，上报备案，办理毕业证书或者结业证书，在学院规定时间内进行发放，具体见《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毕业证发放办法》。每年的7月1日前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学历信息注册，7月1日之后对外查询。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条 毕业资格审查工作是一项严肃又复杂的工作，关系到学生能否顺利毕业。各系、处室要严格按照学院安排的毕业资格审查工作的时间流程进行操作。学生本人要积极配合学院和系的工作，以免影响到本人按期顺利毕业。
第十一条 各项数据转交工作，要求有纸质材料及电子版数据，按照“谁主管、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纸质材料必须有相关负责人签字和部门盖章。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工处（团委）负责解释。

附件：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专科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汇总表


附件：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届专科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汇总表
系(公章)：             专业：               人数：           
系领导签字：           
	学 号
	姓名
	学业成绩
是否合格
	综合素质测评
成绩是否合格
	毕业生身份
有无问题
	学籍信息
有无问题
	是否取得
毕业资格

	XXXXX
	XXX
	是或否，如否需注明不及格的课程及分数
	是或否，如否须注明不合格分数
	有或无，如有需注明
	有或无，如有需注明
	是或否

	
	
	
	
	
	
	

	
	
	
	
	
	
	

	
	
	
	
	
	
	

	
	
	
	
	
	
	

	
	
	
	
	
	
	

	
	
	
	
	
	
	

	
	
	
	
	
	
	

	
	
	
	
	
	
	

	
	
	
	
	
	
	

	
	
	
	
	
	
	

	
	
	
	
	
	
	


注：请按学生学号顺序填写此表，一式三份，一份教务处，一份学工处（团委），一份系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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